编制说明
1、编制原则及依据
（1）水利部水总（2014）429 号文件发布的《水利工程设计
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；
（2）水利部水总（2002）116 号文关于发布《水利工程施工机
械台时费定额》；
（3）水利部水总（2002）116 号文关于发布的《水利建筑工
程概算定额》；
（4）水利部水建管（1999）523 号文颁发《水利水电设备安
装工程概算定额》；
（5）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《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工程
综合预算定额》；
（6）办财务函（2019）448 号文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
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》。
2、编制办法
2.1基础单价编制
（1）人工预算单价
人工预算单价依据水利部水总（2014）429号文发布的《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，人工工资按引水工程一类区计算：工长：9.47元/工时，高级工：8.77元/工时，中级工：6.82元/工时，初级工：4.84 元/工时。
3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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